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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扬州大学科研助理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扬州大学科研助理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

过，现予以印发，希遵照执行。 

  

  

  

扬 州 大 学 

2019 年 2 月 24 日 



扬州大学科研助理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可持续发展，合理配置人

力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江苏省《关于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苏发〔2018〕

18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助理是指学校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聘用从事项

目研究、实验（工程）技术和科研辅助等工作的人员，是学校科

研队伍的组成部分。项目研究工作主要指科学项目的研究；实验

（工程）技术工作主要指科学与工程技术实验、分析测试、仪器

设备运行等；科研辅助工作主要指科研行政、协助管理科研经费

等。 

第三条 科研助理在受聘期间为学校非事业编制人员，参照劳

务派遣人员管理。 

第二章 聘用基本条件和程序 

第四条 科研助理的选聘遵循双向选择、择优聘用的原则。科

研助理一年一聘，最长不超过 4年。 

第五条 聘用基本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较强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热爱科研工作，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和职业

道德； 

（三）身心健康，能胜任本职工作，履行岗位职责； 



（四）原则上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第六条 聘用程序 

科研项目组根据承担科研项目研究任务的需要，提出科研助

理岗位需求计划，详细制定项目预算，明确岗位薪酬等费用列支

渠道，经用人单位、科学技术处或人文社科处审核同意后，报人

事处备案。 

第三章 聘用管理 

第七条 在工作任务协议书中应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岗位职

责、工作任务、涉密规定、薪酬待遇、社会保险以及有关福利待

遇等。聘用协议的聘用期限，应根据项目工作需要、本人意愿及

表现综合考虑，项目任务完成，岗位自行撤销。合同（协议）的

签订、变更、续订、解除和终止等有关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执行。 

第八条 用人单位是科研助理管理的具体责任单位，并由 1 名

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科研助理的管理工作。科研项目负责人是科研

助理日常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负责对科研助理的管理、培训

与考核工作。 

第九条 科研助理的考核由科研项目组和用人单位负责，在

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解聘、奖惩的主

要依据。 

第四章 薪酬待遇和经费管理 

第十条 科研助理薪酬待遇标准由科研项目组根据科研助理

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确定，并结合科研助理的实际工作业绩进

行动态调整。薪酬待遇标准不得低于扬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并按



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聘用退休人员的，须为其办理

意外伤害等保险。 

第十一条 科研助理的薪酬待遇所需经费从科研项目经费或

科研启动费中筹集，所需经费根据科研助理的合同期限核算。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科学技术处和人文社科处负责

解释，未尽事宜按照上级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抄送：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4 日印发 


